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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富吉瑞光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上市公司：北京富吉瑞光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上市地点：上海证券交易所

股票简称：富吉瑞

股票代码：688272

信息披露义务人1：宁波瑞吉富科技中心（有限合伙）

住所/通讯地址：浙江省宁波保税区兴业大道8号2号楼371室

信息披露义务人2：宁波瑞吉富持壹企业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住所/通讯地址：浙江省宁波保税区兴业大道8号2号楼335室

信息披露义务人3：宁波瑞吉富持贰企业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住所/通讯地址：浙江省宁波保税区兴业大道8号1号楼170室

信息披露义务人4：季云松

住所/通讯地址：北京市朝阳区******

信息披露义务人5：胡岚

住所/通讯地址：北京市西城区******

信息披露义务人6：周成

住所/通讯地址：北京市西城区******

信息披露义务人7：李宜斌

住所/通讯地址：北京市东城区******

信息披露义务人8：詹道教

住所/通讯地址：北京市顺义区******

信息披露义务人9：赵寅

住所/通讯地址：北京市朝阳区******

信息披露义务人的一致行动人1：黄富元

住所/通讯地址：北京市东城区******

信息披露义务人的一致行动人2：陈德智

住所/通讯地址：北京市朝阳区******

信息披露义务人的一致行动人3：杨宏双

住所/通讯地址：北京市朝阳区******

信息披露义务人的一致行动人4：陈德光

住所/通讯地址：北京市海淀区******

信息披露义务人的一致行动人5：熊文莉

住所/通讯地址：北京市东城区******

信息披露义务人的一致行动人6：唐紫寒

住所/通讯地址：北京市西城区******

股份变动性质：股份减少（协议转让）

签署日期：2026年2月27日

信息披露义务人声明

一、本报告书系信息披露义务人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公开发

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第15号一一权益变动报告书》及相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编

写。

二、信息披露义务人签署本报告书已获得必要的授权和批准，其履行亦不违反信息披露义务人章程

或内部规则中的任何条款，或与之相冲突。

三、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内容

与格式准则第15号一一权益变动报告书》的规定，本报告书已全面披露了信息披露义务人所持有、控制

的在上市公司中拥有权益的股份变动情况。截至本报告书签署之日，除本报告书披露的信息外，信息披露

义务人没有通过任何其他方式增加或减少其在上市公司拥有权益的股份。

四、本次权益变动是根据本报告书所载明的资料进行的。 信息披露义务人没有委托或者授权任何其

他人提供未在报告书中列载的信息和对本报告书做出任何解释或者说明。

五、信息披露义务人保证本报告书及相关文件内容真实、准确、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并对其真实性、准确性、完整性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第一节释义

本报告书中，除非另有说明，下列简称具有如下含义：

上市公司、公司、富吉瑞 指 北京富吉瑞光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信息披露义务人 指

宁波瑞吉富科技中心 （有限合伙）、 宁波瑞吉富持壹企业管理合伙企业 （有限合

伙）、宁波瑞吉富持贰企业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季云松、胡岚、周成、李宜斌、

詹道教和赵寅

瑞吉富 指 宁波瑞吉富科技中心（有限合伙）

瑞吉富持壹 指 宁波瑞吉富持壹企业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瑞吉富持贰 指 宁波瑞吉富持贰企业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信息披露义务人的一致行

动人

指 黄富元、陈德智、杨宏双、陈德光、熊文莉、唐紫寒

报告书、本报告书 指 北京富吉瑞光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本次权益变动 指 本报告书中信息披露义务人披露的权益变动

中国证监会 指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第二节信息披露义务人介绍

一、信息披露义务人及其一致行动人的基本情况

（一）信息披露义务人的基本情况如下：

1、信息披露义务人1

名称 宁波瑞吉富科技中心（有限合伙）

企业类型 有限合伙企业

住所 浙江省宁波保税区兴业大道8号2号楼371室

成立日期 2016-11-02

营业期限 2016-11-02至无固定期限

注册资本 352.175万人民币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110105MA0097GL9J

执行事务合伙人 黄富元

经营范围

一般项目：技术服务、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交流、技术转让、技术推广(除依法须经

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主要股东 瑞吉富为公司员工持股平台，主要股东有黄富元、郭成志等。

2、信息披露义务人2

名称 宁波瑞吉富持壹企业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企业类型 有限合伙企业

住所 浙江省宁波保税区兴业大道8号2号楼335室

成立日期 2020-07-21

营业期限 2020-07-21至无固定期限

注册资本 2,128.25万人民币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330201MA2H728U6Q

执行事务合伙人 黄富元

经营范围

一般项目：企业管理；技术服务、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交流、技术转让、技术推广

（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股权结构 瑞吉富持壹为公司员工持股平台，主要股东有赵寅、周静等。

3、信息披露义务人3

名称 宁波瑞吉富持贰企业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企业类型 有限合伙企业

住所 浙江省宁波保税区兴业大道8号1号楼170室

成立日期 2020-07-21

营业期限 2020-07-21至 9999-09-09

注册资本 2,444.04万人民币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330201MA2H728W2D

执行事务合伙人 黄富元

经营范围

一般项目：技术服务、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交流、技术转让、技术推广；企业管理(除

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股权结构 瑞吉富持贰为公司员工持股平台，主要股东有李宜斌等。

4、信息披露义务人4

自然人名称 季云松

性别 男

国籍 中国

身份证号 5102141976********

住所 北京市朝阳区******

是否取得其他国家或者地区居留权 否

5、信息披露义务人5

自然人名称 胡岚

性别 男

国籍 中国

身份证号 1102211977********

住所 北京市西城区******

是否取得其他国家或者地区居留权 否

6、信息披露义务人6

自然人名称 周成

性别 男

国籍 中国

身份证号 5101081975********

住所 北京市西城区******

是否取得其他国家或者地区居留权 否

7、信息披露义务人7

自然人名称 李宜斌

性别 男

国籍 中国

身份证号 1201011978********

住所 北京市东城区******

是否取得其他国家或者地区居留权 否

8、信息披露义务人8

自然人名称 詹道教

性别 男

国籍 中国

身份证号 4600221982********

住所 北京市顺义区******

是否取得其他国家或者地区居留权 否

9、信息披露义务人9

自然人名称 赵寅

性别 男

国籍 中国

身份证号 1101031981********

住所 北京市朝阳区******

是否取得其他国家或者地区居留权 否

（二）一致行动人的基本情况如下：

1、信息披露义务人的一致行动人1

自然人名称 黄富元

性别 男

国籍 中国

身份证号 1101011976********

住所 北京市东城区******

是否取得其他国家或者地区居留权 否

2、信息披露义务人的一致行动人2

自然人名称 陈德智

性别 男

国籍 中国

身份证号 4507221981********

住所 北京市朝阳区******

是否取得其他国家或者地区居留权 否

3、信息披露义务人的一致行动人3

自然人名称 杨宏双

性别 男

国籍 中国

身份证号 5002231985********

住所 北京市朝阳区******

是否取得其他国家或者地区居留权 否

4、信息披露义务人的一致行动人4

自然人名称 陈德光

性别 男

国籍 中国

身份证号 2302811979********

住所 北京市海淀区******

是否取得其他国家或者地区居留权 否

5、信息披露义务人的一致行动人5

自然人名称 熊文莉

性别 女

国籍 中国

身份证号 1502031980********

住所 北京市东城区******

是否取得其他国家或者地区居留权 否

6、信息披露义务人的一致行动人6

自然人名称 唐紫寒

性别 女

国籍 中国

身份证号 5110221982********

住所 北京市西城区******

是否取得其他国家或者地区居留权 否

二、信息披露义务人的主要负责人基本情况

（一）信息披露义务人1的主要负责人

姓名 职务 性别 国籍 长期居住地

是否取得其他国家或地区

的居留权

黄富元 执行事务合伙人 男 中国 北京 否

（二）信息披露义务人2的主要负责人

姓名 职务 性别 国籍 长期居住地

是否取得其他国家或地区

的居留权

黄富元 执行事务合伙人 男 中国 北京 否

（三）信息披露义务人3的主要负责人

姓名 职务 性别 国籍 长期居住地

是否取得其他国家或地区

的居留权

黄富元 执行事务合伙人 男 中国 北京 否

三、信息披露义务人及其一致行动人持有、控制境内或境外其他上市公司 5%以上的已发行股份的

情况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之日，信息披露义务人及其一致行动人不存在在境内、境外其他上市公司中拥有

权益的股份达到或超过该公司已发行股份5%以上的情况。

四、信息披露义务人及其一致行动人的关系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之日，瑞吉富、瑞吉富持壹、瑞吉富持贰、季云松、胡岚、周成、李宜斌、詹道教、赵

寅、陈德智、杨宏双、陈德光、熊文莉、唐紫寒均与公司实际控制人黄富元签订了《一致行动协议》，为黄富

元的一致行动人。

第三节权益变动目的及持股计划

一、信息披露义务人权益变动原因及目的

本次权益变动系信息披露义务人通过协议转让部分上市公司股份，引入认可上市公司内在价值和看

好上市公司未来发展前景的投资人，可以进一步优化上市公司股东结构，同时也可满足转让方有关资金

需求。

本次权益变动不会导致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发生变更，不触及要约收 购，不会对公司治理结

构和股权结构产生重大影响，亦不会改变公司未来的主营 业务和战略发展方向。

二、信息披露义务人及其一致行动人是否拟在未来12个月内增持或减持上市公司股份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日，除本报告书披露内容外，信息披露义务人及其一致行动人在未来12个月内暂

无增持或减持上市公司股票的明确计划。 若未来发生相关权益变动事项，信息披露义务人将严格按照相

关规定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第四节权益变动方式

一、信息披露义务人权益变动的方式

2026年2月27日，信息披露义务人瑞吉富、瑞吉富持壹、瑞吉富持贰与北京丰汇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代表“丰汇精选十二期私募证券投资基金” ，简称“丰汇投资” ）签订了《股票转让协议》（以下简称

“转让协议一” ）， 拟通过协议转让的方式， 合计向丰汇投资转让其所持有的公司无限售流通股5,473,

16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7.2015%。 本次权益变动后，丰汇投资直接持有公司5,473,160股股份，占公司总

股本的7.2015%。

2026年2月27日，信息披露义务人季云松、胡岚、周成、李宜斌、詹道教、赵寅与共青城胜恒投资管理

有限公司（代表“胜恒新质新动能私募股权投资基金” ，简称“胜恒投资” ）签订了《股票转让协议》（以

下简称“转让协议二” ），拟通过协议转让的方式，合计向胜恒投资协议转让其所持有的公司无限售流通

股3,800,00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5.0000%。 本次权益变动后，胜恒投资直接持有公司3,800,000股股份，

占公司总股本的5.0000%。

二、权益变动前后信息披露义务人及其一致行动人持有上市公司股份的情况

股东名称 股份性质

本次权益变动前 本次权益变动后

持股数量（股）

持股比例

（%）

持股数量（股）

持股比例

（%）

宁波瑞吉富科技中心

（有限合伙）

无限售条件流通股 14,672,272 19.3056 12,507,272 16.4569

宁波瑞吉富持壹企业

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

伙）

无限售条件流通股 1,602,390 2.1084 0 0.0000

宁波瑞吉富持贰企业

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

伙）

无限售条件流通股 1,840,164 2.4213 134,394 0.1768

季云松 无限售条件流通股 3,162,928 4.1617 2,562,928 3.3723

胡岚 无限售条件流通股 3,021,403 3.9755 2,371,403 3.1203

周成 无限售条件流通股 2,985,199 3.9279 2,235,199 2.9411

李宜斌 无限售条件流通股 2,906,208 3.8240 2,206,208 2.9029

詹道教 无限售条件流通股 2,386,184 3.1397 1,686,184 2.2187

赵寅 无限售条件流通股 2,349,980 3.0921 1,949,980 2.5658

小计 34,926,728 45.9562 25,653,568 33.7547

黄富元 无限售条件流通股 4,525,230 5.9543 4,525,230 5.9543

陈德智 无限售条件流通股 2,682,400 3.5295 2,682,400 3.5295

杨宏双 无限售条件流通股 2,030,725 2.6720 2,030,725 2.6720

陈德光 无限售条件流通股 1,978,064 2.6027 1,978,064 2.6027

熊文莉 无限售条件流通股 1,323,098 1.7409 1,323,098 1.7409

唐紫寒 无限售条件流通股 905,104 1.1909 905,104 1.1909

小计 13,444,621 17.6903 13,444,621 17.6903

合计 48,371,349 63.6465 39,098,189 51.4450

注：上表中本次权益变动后的“持股比例”是指本次股份转让后、占本报告书签署日相关主体直接持

有的上市公司股份情况；股份比例之间的差额（如有）系四舍五入造成。

截至本报告签署日，瑞吉富、瑞吉富持壹、瑞吉富持贰、季云松、胡岚、周成、李宜斌、詹道教、赵寅、陈

德智、杨宏双、陈德光、熊文莉、唐紫寒均与公司实际控制人签订了《一致行动协议》，为黄富元的一致行

动人。 本次权益变动后， 公司实际控制人黄富元及其一致行动人将合计直接持有公司39,098,189股股

份，占公司总股本的比例为51.4450%。 本次权益变动不会导致上市公司的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发生变

更。

三、本次权益变动相关协议的主要内容

（一）转让协议一的主要条款

甲方（转让方）：

甲方1：宁波瑞吉富科技中心（有限合伙）

甲方2：宁波瑞吉富持壹企业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甲方3：宁波瑞吉富持贰企业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乙方（受让方）：北京丰汇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代表“丰汇精选十二期私募证券投资基金” ）

（在本节“（一）转让协议一的主要条款”中，以上甲方1、甲方2、甲方3合称“甲方” ，甲方、乙方单称

“一方” ，“甲方、乙方”合称“各方” 。 ）

1、标的股票转让及转让价格

甲方同意根据本协议约定的条款和条件，向乙方转让其所持有的不带有任何权利负担的标的公司股

票5,473,160股（截至本协议签署之日，标的股票约占富吉瑞已发行股票总数的7.20%）；乙方同意按照

本协议约定的条件和条款，以支付现金的方式受让标的股票。

1.1�自标的股票转让完成日起，与标的股票相关的全部权利一并转移至乙方，包括但不限于：表决

权、分红权、知情权，具体以富吉瑞公司章程以及相关法律法规或规范性文件的规定为准。

1.2�各方确认，标的股票的转让价格经协商确定为人民币24.41元/股，标的股票转让价款合计人民币

133,599,835.60元（大写：壹亿叁仟叁佰伍拾玖万玖仟捌佰叁拾伍元陆角，以下简称“转让总价款” ）。

1.3�各方因本次交易产生的任何税务负担由各方按照中国法律法规自行承担。

2、转让价款的支付及交易安排

2.1�本协议生效后，各方应依据上海证券交易所的要求，共同向其提交关于标的股票转让的确认申

请。

2.2�甲乙各方一致同意，标的股票转让价款按本协议约定的条件分三期支付。

（1）首期转让价款：上市公司披露本次股票转让提示性公告后5个工作日内，乙方向甲方支付转让总

价款的5%，即人民币6,679,991.79元（大写：陆佰陆拾柒万玖仟玖佰玖拾壹元柒角玖分）作为履约保证

金，其中：向甲方1支付的款项为人民币2,642,382.50元；向甲方2支付的款项为人民币1,955,717.00元；

向甲方3支付的款项为人民币2,081,892.29元， 前述履约保证金将在乙方支付第三期转让价款时转为转

让 价 款 ； 乙 方 违 约 时 甲 方 予 以 没 收 。

（2）第二期转让价款：本次股票转让取得交易所出具的股票协议转让确认意见书之日起10个工作日内，

乙方向甲方支付转让总价款的35%，即人民币46,759,942.47元（大写：肆仟陆佰柒拾伍万玖仟玖佰肆拾

贰元肆角柒分），其中：向甲方1支付的款项为人民币18,496,677.50元；向甲方2支付的款项为人民币13,

690,018.97 元 ； 向 甲 方 3 支 付 的 款 项 为 人 民 币 14,573,246.00 元 。

（3）转让价款尾款：标的股票过户登记至乙方指定证券账户后10个工作日内，乙方应向甲方支付转让总

价款的60%，即人民币80,159,901.34元（大写：捌仟零壹拾伍万玖仟玖佰零壹元叁角肆分）作为剩余转

让价款， 其中： 向甲方1支付的款项为人民币31,708,590.00元； 向甲方2支付的款项为人民币23,468,

603.93 元 ； 向 甲 方 3 支 付 的 款 项 为 人 民 币 24,982,707.41 元 。

2.3�甲方应当积极配合乙方于乙方支付第二期转让价款后30个工作日内进行标的股票登记变更手续，

即：向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提交标的股票变更登记至乙方指定证券账户的相关手续。

2.4�本协议各方应共同办理标的股票过户的同步办理手续：

（1） 由各方负责提供所有办理标的股票转让过户手续时须交付的文件并办理标的股票转让过户的

手续；

（2）按规定各自支付完毕所有手续费、印花税等相关费用；

（3）在办理完毕上述所有手续后，乙方收到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开出的证实

乙方已合法拥有股票的法定证明文件。

2.5�过渡期内，甲方应在其所持富吉瑞股票（包括标的股票）权限范围内，确保富吉瑞合法运作，甲方

不得采取或导致任何损害富吉瑞利益以及可能对标的股票价值造成重大不利影响的其他措施或行为，且

保证标的股票不会被设置任何权利负担（包括但不限于不存在任何抵押、质押、留置、限制权、优先权、第

三方权利或权益，任何其他担保或担保权益，以及任何其他形式的优先安排等），否则乙方有权解除本协

议，要求甲方于收到解除协议的通知后5个工作日内返还乙方已支付的转让价款（含履行保证金）,并按

本协议约定承担违约责任。

2.6�过渡期内，如富吉瑞进行派发现金股利、送红股、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等行为，则标的股票因前

述股利分配产生的孳息应当随同标的股票一并进行转让，由乙方享有。

2.7�过渡期间内，如富吉瑞发生停业、歇业、破产、解散、涉嫌重大违法违规被相关部门立案调查等情

形，则本协议自行终止，各方互不承担违约责任。

3、违约责任

3.1�本协议生效后，各方当事人均应履行本协议所约定的义务。任何一方（“违约方” ）不履行或不完

全履行本协议所约定义务的（包括陈述和保证），对方有权要求违约方按照本协议约定承担违约责任。

3.2�任何一方违反本协议中约定的义务（包括陈述和保证）或者出现其他违约情形的，对方有权同时

采取以下一种或多种措施：

（1）要求违约方继续履行本协议约定的义务（包括陈述和保证）；

（2）如根据本协议约定发生甲方应返还转让价款的情形，甲方应按照本协议约定的时间及时返还转

让价款，逾期未返还的，每逾期一日应向乙方支付违约金直至全部转让价款返还至乙方之日，每日迟延违

约金为迟延支付金额×0.01%；

（3）如乙方未根据本协议约定按时足额支付转让价款，应向甲方支付违约金，违约金按日计算直至

支付之日，每日迟延违约金为迟延支付金额×0.01%；

（4）若因甲方原因导致标的股票未能转让、过户给乙方的，乙方有权要求甲方赔偿标的股票上涨收

益损失，该损失计算方式：本协议签署之日届满12个月后的第一个月标的股票的交易均价*标的股票数量

-转让总价款+�已付转让款占用利息（按年化12%×违约期限）。

3.3�本协议生效后，若一方未能按照本协议规定的期限履行，违约方应当承担守约方因违约方违约

而产生的全部直接、间接损失和相关债务追索合理费用（包括但不限于仲裁费用、律师费、公证费、保全

费、保险费等）。

3.4�本条约定的关于甲方的违约责任，由违约的转让方独立向乙方承担违约责任。 全体转让方共同

违约的，按其各自转让的股权比例承担相应责任。

4、协议变更、权利义务转让、解除或终止

4.1�乙方迟延支付履约保证金的，甲方有权单方面解除本协议；乙方应对本协议的解除承担违约责

任。

4.2�本协议签署后，任何一方不得擅自变更本协议。 本协议的变更或补充应经协商一致，并达成书面

变更或补充协议，在变更或补充协议达成以前，仍按本协议执行。

4.3�除本协议另有约定之外，未经对方书面同意，任何一方不得将其在本协议项下的权利、义务转让

给第三方。

4.4�本协议在以下情况下可被解除或终止：

（1）经甲方、乙方协商一致达成书面协议；

（2）标的股票因交易方案不能最终取得上海证券交易所确认交易的证明；

（3）标的股票因交易方案合规问题不能最终完成过户；

（4）一方严重违反本协议，或违反本协议并经对方要求后在5日内仍然未予以纠正，另一方有权解除

或终止合同；

（5）根据有关法律法规规定或本协议的其他约定解除或终止。

（6）本协议生效后120日内，非因乙方原因导致标的股票转让未能取得交易所出具的协议转让确认

意见书的，乙方有权终止本协议，并要求甲方于该等情形发生后5个工作日内返还乙方已支付的转让价款

（含履行保证金）及孳息，孳息按照同期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LPR）计

算。

5、乙方保证本次受让的股票，在登记过户完成之日起18个月内不进行转让，遵循中国证券监督管理

委员会及证券交易所要求的减持规则。

（二）转让协议二的主要条款

甲方（转让方）：

甲方1：季云松

甲方2：胡岚

甲方3：周成

甲方4：李宜斌

甲方5：詹道教

甲方6：赵寅

乙方（受让方）：共青城胜恒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代表“胜恒新质新动能私募股权投资基金” ）

（在本节“（二）转让协议二的主要条款”中，以上甲方1、甲方2、甲方3、甲方4、甲方5、甲方6合称“甲

方” ，甲方、乙方单称“一方” ，“甲方、乙方”合称“各方” 。 ）

1、标的股票转让及转让价格

甲方同意根据本协议约定的条款和条件，向乙方转让其所持有的不带有任何权利负担的标的公司股

票3,800,000股（截至本协议签署之日，标的股票占富吉瑞已发行股票总数的5.00%）乙方同意按照本协

议约定的条件和条款，以支付现金的方式受让标的股票。

1.1�自标的股票转让完成日起，与标的股票相关的全部权利一并转移至乙方，包括但不限于：表决

权、分红权、知情权，具体以富吉瑞公司章程以及相关法律法规或规范性文件的规定为准。

1.2�各方确认，标的股票的转让价格经协商确定为人民币24.41元/股，标的股票转让价款合计人民币

92,758,000.00元（大写：玖仟贰佰柒拾伍万捌仟元，以下简称“转让总价款” ）。

1.3�各方因本次交易产生的任何税务负担由各方按照中国法律法规自行承担。

2、转让价款的支付及交易安排

2.1�本协议生效后，各方应依据上海证券交易所的要求，共同向其提交关于标的股票转让的确认申

请。

2.2甲乙各方一致同意，标的股票转让价款按本协议约定的条件分三期支付。

（1）首期转让价款：上市公司披露本次股票转让提示性公告后5个工作日内，乙方向甲方支付转让总

价款的5%，即人民币4,637,900.00元（大写：肆佰陆拾叁万柒仟玖佰元）作为履约保证金，其中：向甲方1

支付的款项为人民币732,300.00元；向甲方2支付的款项为人民币793,325.00元；向甲方3支付的款项为

人民币915,375.00元； 向甲方4支付的款项为人民币854,350.00元； 向甲方5支付的款项为人民币854,

350.00元；向甲方6支付的款项为人民币488,200.00元，前述履约保证金将在乙方支付第三期转让价款时

转为转让价款；乙方违约时甲方予以没收。

（2）第二期转让价款：本次股票转让取得交易所出具的股票协议转让确认意见书之日起10个工作日

内，乙方向甲方支付转让总价款的35%，即人民币32,465,300.00元（大写：叁仟贰佰肆拾陆万伍仟叁佰

元），其中：向甲方1支付的款项为人民币5,126,100.00元；向甲方2支付的款项为人民币5,553,275.00

元；向甲方3支付的款项为人民币6,407,625.00元；向甲方4支付的款项为人民币5,980,450.00元；向甲

方5支付的款项为人民币5,980,450.00元；向甲方6支付的款项为人民币3,417,400.00元。

（3）转让价款尾款：标的股票过户登记至乙方指定证券账户后10个工作日内，乙方应向甲方支付转

让总价款的60%，即人民币55,654,800.00元（大写：伍仟伍佰陆拾伍万肆仟捌佰元）作为剩余转让价款，

其中：向甲方1支付的款项为人民币8,787,600.00元；向甲方2支付的款项为人民币9,519,900.00元；向

甲方3支付的款项为人民币10,984,500.00元；向甲方4支付的款项为人民币10,252,200.00元；向甲方5

支付的款项为人民币10,252,200.00元；向甲方6支付的款项为人民币5,858,400.00元。

特别地，各方同意：若胜恒新质新动能私募股权投资基金在基金业协会备案完成前，共青城胜恒投资

管理有限公司已经代胜恒新质新动能私募股权投资基金向甲方支付前述款项的 （以下简称 “代付款

项” ），则在胜恒新质新动能私募股权投资基金完成备案并向甲方支付与前述代付款项等额的款项后5个

工作日内，甲方应当将代付款项（不包含产生的孳息）退还至共青城胜恒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指定的银行

账户，如因此发生转账手续费的，由乙方承担。

2.3�甲方应当积极配合乙方于乙方支付第二期转让价款后30个工作日内进行标的股票登记变更手

续，即：向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提交标的股票变更登记至乙方指定证券账户的相关手续。

2.4�本协议各方应共同办理标的股票过户的同步办理手续：

（1） 由各方负责提供所有办理标的股票转让过户手续时须交付的文件并办理标的股票转让过户的

手续；

（2）按规定各自支付完毕所有手续费、印花税等相关费用；

（3）在办理完毕上述所有手续后，乙方收到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开出的证实

乙方已合法拥有股票的法定证明文件。

2.5�过渡期内，甲方应在其所持富吉瑞股票（包括标的股票）权限范围内，确保富吉瑞合法运作，甲方

不得采取或导致任何损害富吉瑞利益以及可能对标的股票价值造成重大不利影响的其他措施或行为，且

保证标的股票不会被设置任何权利负担（包括但不限于不存在任何抵押、质押、留置、限制权、优先权、第

三方权利或权益，任何其他担保或担保权益，以及任何其他形式的优先安排等），否则乙方有权解除本协

议，要求甲方于收到解除协议的通知后5个工作日内返还乙方已支付的转让价款（含履行保证金）,并按

本协议约定承担违约责任。

过渡期内，如富吉瑞进行派发现金股利、送红股、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等行为，则标的股票因前述股

利分配产生的孳息应当随同标的股票一并进行转让，由乙方享有。

2.6�过渡期间内，如富吉瑞发生停业、歇业、破产、解散、涉嫌重大违法违规被相关部门立案调查等情

形，则本协议自行终止，各方互不承担违约责任。

3、违约责任

3.1�本协议生效后，各方当事人均应履行本协议所约定的义务。任何一方（“违约方” ）不履行或不完

全履行本协议所约定义务的（包括陈述和保证），对方有权要求违约方按照本协议约定承担违约责任。

3.2�任何一方违反本协议中约定的义务（包括陈述和保证）或者出现其他违约情形的，对方有权同时

采取以下一种或多种措施：

（1）要求违约方继续履行本协议约定的义务（包括陈述和保证）；

（2）如根据本协议约定发生甲方应返还转让价款的情形，甲方应按照本协议约定的时间及时返还转

让价款，逾期未返还的，每逾期一日应向乙方支付违约金直至全部转让价款返还至乙方之日，每日迟延违

约金为迟延支付金额×0.01%；

（3）如乙方未根据本协议约定按时足额支付转让价款，应向甲方支付违约金，违约金按日计算直至

支付之日，每日迟延违约金为迟延支付金额×0.01%；

（4）若因甲方原因导致标的股票未能转让、过户给乙方的，乙方有权要求甲方赔偿标的股票上涨收

益损失，该损失计算方式：本协议签署之日届满12个月后的第一个月标的股票的交易均价*标的股票数量

-转让总价款+�已付转让款占用利息（按年化12%×违约期限）。

3.3�本协议生效后，若一方未能按照本协议规定的期限履行，违约方应当承担守约方因违约方违约

而产生的全部直接、间接损失和相关债务追索合理费用（包括但不限于仲裁费用、律师费、公证费、保全

费、保险费等）。

3.4�本条约定的关于甲方的违约责任，由违约的转让方独立向乙方承担违约责任。 全体转让方共同

违约的，按其各自转让的股权比例承担相应责任。

4、协议变更、权利义务转让、解除或终止

4.1�乙方迟延支付履约保证金的，甲方有权单方面解除本协议；乙方应对本协议的解除承担违约责

任。

4.2�本协议签署后，任何一方不得擅自变更本协议。 本协议的变更或补充应经协同一致，并达成书面

变更或补充协议，在变更或补充协议达成以前，仍按本协议执行。

4.3�除本协议另有约定之外，未经对方书面同意，任何一方不得将其在本协议项下的权利、义务转让

给第三方。

4.4�本协议在以下情况下可被解除或终止：

（1）经甲方、乙方协商一致达成书面协议；

（2）标的股票因交易方案不能最终取得上海证券交易所确认交易的证明；

（3）标的股票因交易方案合规问题不能最终完成过户；

（4）一方严重违反本协议，或违反本协议并经对方要求后在5日内仍然未予以纠正，另一方有权解除

或终止合同；

（5）根据有关法律法规规定或本协议的其他约定解除或终止。

（6）本协议生效后120日内，非因乙方原因导致标的股票转让未能取得交易所出具的协议转让确认

意见书的，乙方有权终止本协议，并要求甲方于该等情形发生后5个工作日内返还乙方已支付的转让价款

（含履行保证金）及孳息，孳息按照同期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LPR）计

算。

5、乙方保证本次受让的股票，在登记过户完成之日起18个月内不进行转让，遵循中国证券监督管理

委员会及证券交易所要求的减持规则。

四、信息披露义务人为上市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及员工或者其所控制或委托的法人或者其他组

织的，应当披露的基本情况

（一）信息披露义务人拥有权益的情况

信息披露义务人瑞吉富、瑞吉富持壹、瑞吉富持贰为公司员工持股平台，其执行事务合伙人为黄富

元，黄富元为公司董事长、总经理。 截至本报告签署日，黄富元直接持有公司4,525,230股股份，占公司总

股本的5.9543%，均为无限售条件流通股。

信息披露义务人赵寅为公司董事、副总经理，季云松、胡岚、周成、李宜斌、詹道教为公司员工。前述信

息披露义务人在上市公司拥有权益的情况详见本节之“二、权益变动前后信息披露义务人及其一致行动

人持有上市公司股份的情况” 。

（二）上市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是否在其他公司任职、是否存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一

百八十一条至第一百八十四条规定的情形、最近3年是否有证券市场不良诚信记录的情形

黄富元、赵寅除在公司和子公司任职外，不存在在其他公司任职的情况，不存在违反《中华人民共和

国公司法》第一百八十一条至第一百八十四条规定的情形，最近3年不存在证券市场不良诚信记录的情

形，且已经履行诚信义务，符合上市公司及其他股东的利益，不存在损害上市公司及其他股东权益的情

形。

五、信息披露义务人在上市公司拥有权益的股份权利限制情况

于本报告书签署日，信息披露义务人持有上市公司的拟转让股份均为无限售条件流通股，不存在被

质押、冻结等权利受限的情形。 除已经签署的两份《股票转让协议》中所约定的内容外，本次股份转让无

其他附加条件、无补充协议，信息披露义务人就股份表决权不存在其他安排。

六、本次股份转让导致信息披露义务人在上市公司中拥有权益的股份变动的时间及方式

1、变动时间：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办理完成过户登记手续之日；

2、变动方式：协议转让。

七、本次股份转让尚需取得的批准

本次股份转让尚需取得上海证券交易所合规性确认以及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

公司办理完成股份过户登记手续。

第五节前六个月买卖上市公司股份的情况

除本报告书所披露的信息外，信息披露义务人及其一致行动人在本报告书签署日前6个月内，不存在

买卖公司股份的情况。

第六节其他重大事项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之日，信息披露义务人及其一致行动人已按有关规定对本次权益变动的相关信息

进行了如实的披露，不存在为避免对本报告书内容产生误解而必须披露的其他信息，以及中国证监会或

者证券交易所依法要求信息披露义务人提供的其他信息。

第七节备查文件

一、备查文件

1、信息披露义务人的营业执照复印件和身份证明文件复印件；

2、信息披露义务人主要负责人的身份证明文件复印件；

3、信息披露义务人签署的本报告书；

4、《股票转让协议》；

5、中国证监会或上海证券交易所要求报送的其他备查文件。

二、备查文件置备地点

本报告书及备查文件备置于公司证券法务部，供投资者查阅。

第八节信息披露义务人声明

信息披露义务人承诺本报告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对其真实性、准确性、完整

性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信息披露义务人：

宁波瑞吉富科技中心（有限合伙）（盖章）

执行事务合伙人或授权代表（签字）

宁波瑞吉富持壹企业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盖章）

执行事务合伙人或授权代表（签字）

宁波瑞吉富持贰企业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盖章）

执行事务合伙人或授权代表（签字）

季云松（签字）

胡岚（签字）

签署日期：2026年2月27日

周成（签字）

李宜斌（签字）

詹道教（签字）

赵寅（签字）

签署日期：2026年2月27日

附表：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基本情况

上市公司名称 北京富吉瑞光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上市公司所在地 上海证券交易所

股票简称 富吉瑞 股票代码 688272

信息披露义务人1名

称

宁波瑞吉富科技中心（有限合伙）

信息披露义务人1注

册地

浙江省宁波保税区

信息披露义务人2名

称

宁波瑞吉富持壹企业管理合伙企业 （有

限合伙）

信息披露义务人2注

册地

浙江省宁波保税区

信息披露义务人3名

称

宁波瑞吉富持贰企业管理合伙企业 （有

限合伙）

信息披露义务人3注

册地

浙江省宁波保税区

信息披露义务人4名

称

季云松

信息披露义务人4注

册地

北京市

信息披露义务人5名

称

胡岚

信息披露义务人5注

册地

北京市

信息披露义务人6名

称

周成

信息披露义务人6注

册地

北京市

信息披露义务人7名

称

李宜斌

信息披露义务人7注

册地

北京市

信息披露义务人8名

称

詹道教

信息披露义务人8注

册地

北京市

信息披露义务人9名

称

赵寅

信息披露义务人9注

册地

北京市

拥有权益的股份数

量变化

增加□ 减少√

不变，但持股人发生变化 □

有无一致行动人 有√ 无 □

信息披露义务人是

否为上市公司第一

大股东

是 √ 否 □

信息披露义务人是

否为上市公司实际

控制人

是 □ 否 √

权益变动方式 （可

多选）

通过证券交易所的集中交易 □ 协议转让 (

国有股行政划转或变更 □ 间接方式转让 □

取得上市公司发行的新股 □ 执行法院裁定 □

继承 □ 赠与 □

其他 □（大宗交易）

信息披露义务人披

露前拥有权益的股

份数量及占上市公

司已发行股份比例

股票种类：人民币普通股A股

信息披露义务人合计持股数量：34,926,728股，合计持股比例：45.9562%。

信息披露义务人及其一致行动人合计持股数量：48,371,349股，合计持股比例：63.6465%

本次权益变动后信

息披露义务人拥有

权益的股份数量及

变动比例

信息披露义务人：变动数量9,273,160股；变动比例12.2015%；变动后合计持股数量25,653,568

股；变动后合计持股比例33.7547%。

信息披露义务人的一致行动人黄富元、陈德智、杨宏双、陈德光、熊文莉、唐紫寒：无权益变动，

合计持股数量13,444,621股，合计持股比例17.6903%。

信息披露义务人及其一致行动人合计持股数量39,098,189股，合计持股比例51.4450%。

在上市公司中拥有

权益的股份变动的

时间及方式

时间：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办理完成过户登记手续之日

方式：协议转让

是否已充分披露资

金来源

不适用

信息披露义务人是

否拟于未来12个月

内增持

是□否√

信息披露义务人前6

个月是否在二级市

场买卖该上市公司

股票

是 □ 否 √

涉及上市公司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减持股份的，信息披露义务人还应当就以下内容予以说明：

控股股东或实际控

制人减持时是否存

在侵害上市公司和

股东权益的问题

是 □ 否 □

不适用 √

控股股东或实际控

制人减持时是否存

在未清偿其对公司

的负债， 未解除公

司为其负债提供的

担保， 或者损害公

司利益的其他情形

是 □ 否 □

不适用 √

本次权益变动是否

需要取得批准

是 √ 否 □

本次权益变动还需按照上海证券交易所协议转让相关规定履行合规性确认程序， 并在取得上

海证券交易所确认文件后， 由交易各方按约定向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申请

办理股份过户登记手续。

是否已得到批准 是 □ 否 √

信息披露义务人：

宁波瑞吉富科技中心（有限合伙）（盖章）

执行事务合伙人或授权代表（签字）

宁波瑞吉富持壹企业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盖章）

执行事务合伙人或授权代表（签字）

宁波瑞吉富持贰企业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盖章）

执行事务合伙人或授权代表（签字）

季云松（签字）

胡岚（签字）

周成（签字）

签署日期：2026年2月27日

信息披露义务人：

李宜斌（签字）

詹道教（签字）

赵寅（签字）

签署日期：2026年2月27日

北京富吉瑞光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上市公司：北京富吉瑞光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上市地点：上海证券交易所

股票简称：富吉瑞

股票代码：688272

信息披露义务人：北京丰汇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代表“丰汇精选十二期私募证券投资基金” ）

住所/通讯地址：北京市房山区长沟镇金元大街1号北京基金小镇大厦E座325

股份变动性质：股份增加（协议转让）

签署日期：2026年 2�月27日

信息披露义务人声明

一、本报告书系信息披露义务人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公开发

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第15号一一权益变动报告书》及相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编

写。

二、信息披露义务人签署本报告书已获得必要的授权和批准，其履行亦不违反信息披露义务人章程

或内部规则中的任何条款，或与之相冲突。

三、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内容

与格式准则第15号一一权益变动报告书》的规定，本报告书已全面披露了信息披露义务人所持有、控制

的在上市公司中拥有权益的股份变动情况。截至本报告书签署之日，除本报告书披露的信息外，信息披露

义务人没有通过任何其他方式增加或减少其在上市公司拥有权益的股份。

四、本次权益变动是根据本报告书所载明的资料进行的。 信息披露义务人没有委托或者授权任何其

他人提供未在报告书中列载的信息和对本报告书做出任何解释或者说明。

五、信息披露义务人保证本报告书及相关文件内容真实、准确、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并对其真实性、准确性、完整性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第一节释义

本报告书中，除非另有说明，下列简称具有如下含义：

信息披露义务人、丰汇投资 指 北京丰汇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代表“丰汇精选十二期私募证券投资基金” ）

上市公司、公司、富吉瑞 指 北京富吉瑞光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报告书、本报告书 指 北京富吉瑞光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本次权益变动 指 本报告书中信息披露义务人披露的权益变动

中国证监会 指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第二节信息披露义务人介绍

一、信息披露义务人基本情况

（一）信息披露义务人的基本情况如下：

1、基本简介

名称 北京丰汇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企业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

住所 北京市房山区长沟镇金元大街1号北京基金小镇大厦E座325

成立日期 2019年4月12日

营业期限 2019年4月12日 至 无固定期限

注册资本 2,000万元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110111MA01JF7J2F

法定代表人 莫磊

经营范围

投资管理；资产管理。（“1、未经有关部门批准，不得以公开方式募集资金；2、不得公开

开展证券类产品和金融衍生品交易活动；3、不得发放贷款；4、不得对所投资企业以外

的其他企业提供担保；5、不得向投资者承诺投资本金不受损失或者承诺最低收益” ；企

业依法自主选择经营项目，开展经营活动；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依

批准的内容开展经营活动；不得从事本市产业政策禁止和限制类项目的经营活动。 ）

主要股东 方永中持股90%，方海云持股10%

信息披露义务人丰汇投资本次代表其管理的“丰汇精选十二期私募证券投资基金” 受让宁波瑞吉富

科技中心（有限合伙）、宁波瑞吉富持壹企业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宁波瑞吉富持贰企业管理合伙

企业（有限合伙）持有的上市公司合计5,473,160股无限售流通股。

2、基金信息

基金名称 丰汇精选十二期私募证券投资基金

基金备案编号 SBHP43

3、主要负责人情况

姓名 职务 性别 国籍 长期居住地

是否取得其他国家或地区

的居留权

莫磊 法定代表人/总经理 男 中国 北京 无

二、信息披露义务人持有、控制境内或境外其他上市公司 5%以上的已发行股份的情况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日，信息披露义务人不存在在境内、境外其他上市公司中拥有权益的股份达到或

超过该公司已发行股份5%的情况。

第三节权益变动目的及持股计划

一、信息披露义务人权益变动原因及目的

本次权益变动系信息披露义务人因认可公司的未来发展前景和投资价值而受让公司股份。

二、信息披露义务人是否拟在未来12个月内继续增持上市公司股份或者处置已拥有权益的股份

在本报告书签署日起的未来12个月内，除本报告书已披露的信息外，信息披露义务人暂无在未来12

个月内继续增持上市公司股份的可能性，如果未来12个月内有增持计划，信息披露义务人将严格按照相

关法律法规的要求，依法履行相关批准程序和信息披露义务。

第四节权益变动方式

一、信息披露义务人权益变动的方式

本次权益变动前，丰汇投资未持有公司股份。

本次权益变动方式为协议转让。 2026年2月27日，宁波瑞吉富科技中心（有限合伙）、宁波瑞吉富持

壹企业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宁波瑞吉富持贰企业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与丰汇投资（代表

“丰汇精选十二期私募证券投资基金” ）签订了《股票转让协议》，拟通过协议转让的方式，合计向丰汇投

资转让其所持有的公司无限售流通股5,473,16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7.2015%。

本次权益变动后，丰汇投资直接持有公司5,473,160股股份，占公司总股本的7.2015%。 本次权益变

动不会导致上市公司的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发生变更。

二、本次权益变动的基本情况

本次权益变动前后信息披露义务人的持股情况如下：

股东名称

本次权益变动前 本次权益变动后

持股数量（股） 持股比例（%） 持股数量（股） 持股比例（%）

丰汇投资（代表“丰汇

精选十二期私募证券

投资基金” ）

0 0.0000 5,473,160 7.2015

注：上表中本次权益变动后的“持股比例”是指本次股份转让后、占本报告书签署日相关主体直接持

有的上市公司股份情况；股份比例之间的差额（如有）系四舍五入造成。

三、本次权益变动相关协议的主要内容

2026年2月27日，以下各方签署了《股票转让协议》，主要条款如下：

甲方（转让方）：

甲方1：宁波瑞吉富科技中心（有限合伙）

甲方2：宁波瑞吉富持壹企业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甲方3：宁波瑞吉富持贰企业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乙方（受让方）：北京丰汇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代表“丰汇精选十二期私募证券投资基金” ）

（以上甲方1、甲方2、甲方3合称“甲方” ，甲方、乙方单称“一方” ，“甲方、乙方”合称“各方” 。 ）

1、标的股票转让及转让价格

甲方同意根据本协议约定的条款和条件，向乙方转让其所持有的不带有任何权利负担的标的公司股

票5,473,160股（截至本协议签署之日，标的股票约占富吉瑞已发行股票总数的7.20%）；乙方同意按照

本协议约定的条件和条款，以支付现金的方式受让标的股票。

1.1�自标的股票转让完成日起，与标的股票相关的全部权利一并转移至乙方，包括但不限于：表决

权、分红权、知情权，具体以富吉瑞公司章程以及相关法律法规或规范性文件的规定为准。

1.2�各方确认，标的股票的转让价格经协商确定为人民币24.41元/股，标的股票转让价款合计人民币

133,599,835.60元（大写：壹亿叁仟叁佰伍拾玖万玖仟捌佰叁拾伍元陆角，以下简称“转让总价款” ）。

1.3�各方因本次交易产生的任何税务负担由各方按照中国法律法规自行承担。

2、转让价款的支付及交易安排

2.1�本协议生效后，各方应依据上海证券交易所的要求，共同向其提交关于标的股票转让的确认申

请。

2.2�甲乙各方一致同意，标的股票转让价款按本协议约定的条件分三期支付。

（1）首期转让价款：上市公司披露本次股票转让提示性公告后5个工作日内，乙方向甲方支付转让总

价款的5%，即人民币6,679,991.79元（大写：陆佰陆拾柒万玖仟玖佰玖拾壹元柒角玖分）作为履约保证

金，其中：向甲方1支付的款项为人民币2,642,382.50元；向甲方2支付的款项为人民币1,955,717.00元；

向甲方3支付的款项为人民币2,081,892.29元， 前述履约保证金将在乙方支付第三期转让价款时转为转

让 价 款 ； 乙 方 违 约 时 甲 方 予 以 没 收 。

（2）第二期转让价款：本次股票转让取得交易所出具的股票协议转让确认意见书之日起10个工作日内，

乙方向甲方支付转让总价款的35%，即人民币46,759,942.47元（大写：肆仟陆佰柒拾伍万玖仟玖佰肆拾

贰元肆角柒分），其中：向甲方1支付的款项为人民币18,496,677.50元；向甲方2支付的款项为人民币13,

690,018.97 元 ； 向 甲 方 3 支 付 的 款 项 为 人 民 币 14,573,246.00 元 。

（3）转让价款尾款：标的股票过户登记至乙方指定证券账户后10个工作日内，乙方应向甲方支付转让总

价款的60%，即人民币80,159,901.34元（大写：捌仟零壹拾伍万玖仟玖佰零壹元叁角肆分）作为剩余转

让价款， 其中： 向甲方1支付的款项为人民币31,708,590.00元； 向甲方2支付的款项为人民币23,468,

603.93 元 ； 向 甲 方 3 支 付 的 款 项 为 人 民 币 24,982,707.41 元 。

2.3�甲方应当积极配合乙方于乙方支付第二期转让价款后30个工作日内进行标的股票登记变更手续，

即：向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提交标的股票变更登记至乙方指定证券账户的相关手续。

2.4�本协议各方应共同办理标的股票过户的同步办理手续：

（1） 由各方负责提供所有办理标的股票转让过户手续时须交付的文件并办理标的股票转让过户的

手续；

（2）按规定各自支付完毕所有手续费、印花税等相关费用；

（3）在办理完毕上述所有手续后，乙方收到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开出的证实

乙方已合法拥有股票的法定证明文件。

2.5�过渡期内，甲方应在其所持富吉瑞股票（包括标的股票）权限范围内，确保富吉瑞合法运作，甲方

不得采取或导致任何损害富吉瑞利益以及可能对标的股票价值造成重大不利影响的其他措施或行为，且

保证标的股票不会被设置任何权利负担（包括但不限于不存在任何抵押、质押、留置、限制权、优先权、第

三方权利或权益，任何其他担保或担保权益，以及任何其他形式的优先安排等），否则乙方有权解除本协

议，要求甲方于收到解除协议的通知后5个工作日内返还乙方已支付的转让价款（含履行保证金）,并按

本协议约定承担违约责任。

2.6�过渡期内，如富吉瑞进行派发现金股利、送红股、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等行为，则标的股票因前

述股利分配产生的孳息应当随同标的股票一并进行转让，由乙方享有。

2.7�过渡期间内，如富吉瑞发生停业、歇业、破产、解散、涉嫌重大违法违规被相关部门立案调查等情

形，则本协议自行终止，各方互不承担违约责任。

3、违约责任

3.1�本协议生效后，各方当事人均应履行本协议所约定的义务。任何一方（“违约方” ）不履行或不完

全履行本协议所约定义务的（包括陈述和保证），对方有权要求违约方按照本协议约定承担违约责任。

3.2�任何一方违反本协议中约定的义务（包括陈述和保证）或者出现其他违约情形的，对方有权同时

采取以下一种或多种措施：

（1）要求违约方继续履行本协议约定的义务（包括陈述和保证）；

（2）如根据本协议约定发生甲方应返还转让价款的情形，甲方应按照本协议约定的时间及时返还转

让价款，逾期未返还的，每逾期一日应向乙方支付违约金直至全部转让价款返还至乙方之日，每日迟延违

约金为迟延支付金额×0.01%；

（3）如乙方未根据本协议约定按时足额支付转让价款，应向甲方支付违约金，违约金按日计算直至

支付之日，每日迟延违约金为迟延支付金额×0.01%；

（4）若因甲方原因导致标的股票未能转让、过户给乙方的，乙方有权要求甲方赔偿标的股票上涨收

益损失，该损失计算方式：本协议签署之日届满12个月后的第一个月标的股票的交易均价*标的股票数量

-转让总价款+�已付转让款占用利息（按年化12%×违约期限）。

3.3�本协议生效后，若一方未能按照本协议规定的期限履行，违约方应当承担守约方因违约方违约

而产生的全部直接、间接损失和相关债务追索合理费用（包括但不限于仲裁费用、律师费、公证费、保全

费、保险费等）。

3.4�本条约定的关于甲方的违约责任，由违约的转让方独立向乙方承担违约责任。 全体转让方共同

违约的，按其各自转让的股权比例承担相应责任。

4、协议变更、权利义务转让、解除或终止

4.1�乙方迟延支付履约保证金的，甲方有权单方面解除本协议；乙方应对本协议的解除承担违约责

任。

4.2�本协议签署后，任何一方不得擅自变更本协议。 本协议的变更或补充应经协商一致，并达成书面

变更或补充协议，在变更或补充协议达成以前，仍按本协议执行。

4.3�除本协议另有约定之外，未经对方书面同意，任何一方不得将其在本协议项下的权利、义务转让

给第三方。

4.4�本协议在以下情况下可被解除或终止：

（1）经甲方、乙方协商一致达成书面协议；

（2）标的股票因交易方案不能最终取得上海证券交易所确认交易的证明；

（3）标的股票因交易方案合规问题不能最终完成过户；

（4）一方严重违反本协议，或违反本协议并经对方要求后在5日内仍然未予以纠正，另一方有权解除

或终止合同；

（5）根据有关法律法规规定或本协议的其他约定解除或终止。

（6）本协议生效后120日内，非因乙方原因导致标的股票转让未能取得交易所出具的协议转让确认

意见书的，乙方有权终止本协议，并要求甲方于该等情形发生后5个工作日内返还乙方已支付的转让价款

（含履行保证金）及孳息，孳息按照同期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LPR）计

算。

5、乙方保证本次受让的股票，在登记过户完成之日起18个月内不进行转让，遵循中国证券监督管理

委员会及证券交易所要求的减持规则。

四、信息披露义务人在上市公司拥有权益的股份权利限制情况

于本报告书签署日，本次权益变动涉及的上市公司的拟转让股份均为无限售条件流通股，不存在被

质押、冻结等权利受限的情形。 除已经签署的《股票转让协议》中所约定的内容外，本次股份转让无其他

附加条件、无补充协议，信息披露义务人就股份表决权不存在其他安排。

五、本次股份转让导致信息披露义务人在上市公司中拥有权益的股份变动的时间及方式

1、变动时间：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办理完成过户登记手续之日；

2、变动方式：协议转让。

六、本次股份转让尚需取得的批准

本次股份转让尚需取得上海证券交易所合规性确认以及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

公司办理完成股份过户登记手续。

七、本次权益变动的资金来源

信息披露义务人本次权益变动的资金来源为自有资金或自筹资金。

第五节前六个月买卖上市公司股份的情况

除本报告书所披露的信息外，信息披露义务人在本报告书签署日前6个月内，信息披露义务人不存在

买卖上市公司股票情况。

第六节其他重大事项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之日，信息披露义务人已按有关规定对本次权益变动的相关信息进行了如实的披

露，不存在为避免对本报告书内容产生误解而必须披露的其他信息，以及中国证监会或者证券交易所依

法要求信息披露义务人提供的其他信息。

第七节备查文件

一、备查文件

1、信息披露义务人的营业执照复印件；

2、信息披露义务人主要负责人的身份证明文件复印件；

3、信息披露义务人签署的本报告书；

4、《股票转让协议》；

5、中国证监会或上海证券交易所要求报送的其他备查文件。

二、备查文件置备地点

本报告书及备查文件备置于上市公司办公地点，供投资者查阅。

第八节信息披露义务人声明

本公司承诺本报告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对其真实性、准确性、完整性承担个

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信息披露义务人： 北京丰汇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代表“丰汇精选十二期私募证券投资基金” ）（盖

章）

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代表（签字）

签署日期：2026年2月27日

附表：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基本情况

上市公司名称 北京富吉瑞光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上市公司所在地 上海证券交易所

股票简称 富吉瑞 股票代码 688272

信息披露义务人名

称

北京丰汇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代表“丰

汇精选十二期私募证券投资基金” ）

信息披露义务人注

册地

北京市房山区长沟镇金元大街1

号北京基金小镇大厦E座325

拥有权益的股份数

量变化

增加√ 减少□

不变，但持股人发生变化 □

有无一致行动人 有□ 无 √

信息披露义务人是

否为上市公司第一

大股东

是 □ 否 √

信息披露义务人是

否为上市公司实际

控制人

是 □ 否 √

权益变动方式 （可

多选）

通过证券交易所的集中交易 □ 协议转让 √

国有股行政划转或变更 □ 间接方式转让 □

取得上市公司发行的新股 □ 执行法院裁定 □

继承 □ 赠与 □

其他 □（大宗交易）

信息披露义务人披

露前拥有权益的股

份数量及占上市公

司已发行股份比例

股票种类：人民币普通股A股

持股数量：0股

持股比例：0%

本次权益变动后信

息披露义务人拥有

权益的股份数量及

变动比例

股票种类：人民币普通股A股

变动数量：5,473,160股；

变动比例：7.2015%；

变动后合计持股数量：5,473,160股；

变动后合计持股比例：7.2015%。

在上市公司中拥有

权益的股份变动的

时间及方式

时间：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办理完成过户登记手续之日

方式：协议转让

是否已充分披露资

金来源

是

信息披露义务人是

否拟于未来12个月

内增持

是□ 否 √

信息披露义务人前6

个月是否在二级市

场买卖该上市公司

股票

是 □ 否 √

涉及上市公司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减持股份的，信息披露义务人还应当就以下内容予以说明：

控股股东或实际控

制人减持时是否存

在侵害上市公司和

股东权益的问题

是 □ 否 □

不适用 √

控股股东或实际控

制人减持时是否存

在未清偿其对公司

的负债， 未解除公

司为其负债提供的

担保， 或者损害公

司利益的其他情形

是 □ 否 □

不适用 √

本次权益变动是否

需要取得批准

是 √ 否 □

本次权益变动还需按照上海证券交易所协议转让相关规定履行合规性确认程序， 并在取得上

海证券交易所确认文件后， 由交易各方按约定向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申请

办理股份过户登记手续。

是否已得到批准 是 □ 否 √

信息披露义务人： 北京丰汇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代表“丰汇精选十二期私募证券投资基金” ）（盖

章）

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代表（签字）

签署日期：2026年2月27日

证券代码：688272� � 证券简称：富吉瑞 公告编号：2026-006

北京富吉瑞光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股东协议转让股份暨股东权

益变动的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全体董事及相关股东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北京富吉瑞光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富吉瑞” ）股东宁波瑞吉富科技中心

（有限合伙）（以下简称“瑞吉富” ）、宁波瑞吉富持壹企业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瑞吉

富持壹” ）、宁波瑞吉富持贰企业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瑞吉富持贰” ）于2026年2月27

日与北京丰汇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代表“丰汇精选十二期私募证券投资基金” ，以下简称“丰汇投资” 或

“受让方1” ）签订了《股票转让协议》（以下简称“转让协议一” ），通过协议转让的方式，合计向丰汇投

资转让其所持有的公司无限售流通股5,473,16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7.2015%，转让价格为24.41元/股。

本次权益变动后，丰汇投资直接持有公司5,473,160股股份，占公司总股本的7.2015%。

● 公司股东季云松、胡岚、周成、李宜斌、詹道教、赵寅于2026年2月27日与共青城胜恒投资管理有

限公司（代表“胜恒新质新动能私募股权投资基金” ，以下简称“胜恒投资”或“受让方2” ）签订了《股票

转让协议》（以下简称“转让协议二” ），通过协议转让的方式，合计向胜恒投资协议转让其所持有的公司

无限售流通股3,800,00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5.0000%，转让价格为24.41元/股。 本次权益变动后，胜恒投

资直接持有公司3,800,000股股份，占公司总股本的5.0000%。

● 本次协议转让的转让方和受让方将严格遵守相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等的有关规定；受让方

丰汇投资、胜恒投资承诺自标的股份完成过户登记之日起18个月内不转让其持有的目标公司股份。

● 本次交易不触及要约收购，不会导致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发生变更，亦不会对公司治理结

构及未来持续经营产生重大影响。

● 本次权益变动事项尚需取得上海证券交易所的合规性确认意见并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

任公司上海分公司办理股份过户登记手续以及完成相关法律法规要求可能涉及的其他批准，该事项能否

最终实施完成及实施结果尚存在不确定性，敬请广大投资者理性分析、谨慎决策、注意投资风险。

一、协议转让概述

（一）本次协议转让的基本情况

1.本次协议转让情况

转让方1名称 宁波瑞吉富科技中心（有限合伙）

受让方1名称 丰汇投资

转让股份数量（股） 2,165,000

转让股份比例（%） 2.8487

转让价格（元/股） 24.41

协议转让对价 52,847,650.00元

价款支付方式

□全额一次付清

√分期付款，具体为：_详见本公告“三、股票转让协议的主要内容” _

□其他：_____________

资金来源

√自有资金 √自筹资金

□涉及金融机构或其他主体借款，借款期限：_____________，偿还安排：

_____________

转让方1和受让方1之间的关系

是否存在关联关系

□是 具体关系：__________

√否

是否存在合伙、合作、联营等其他经济利益关系

□是 具体关系：__________

√否

存在其他关系：不涉及

（下转B088版）


